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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3_95_E6_B2_BB_E8_c122_479556.htm 法治与法制这两个

词，乍一看起来似乎大同小异，事实上，二者具有本质的区

别。法制指一个国家的法及其法律制度，而法治却强调一个

国家处于依法治理的一种状态。法制的内涵比法治要小的多

。法制着重讲的是法的一系列规则、原则及与此相关的制度

，而法治的内容就要丰富的多。一般讲，法治所体现的一种

依法办事的良好社会状态至少应包括这样一些内容：一是这

个国家要具备完善而良好的法；二是这种法要得以普遍而自

觉的遵守；三是已建立健全完备的使这种法得以正确适用与

遵守的国家权力机构体系，而且这种权力体系是以权力的互

相制约、监督为前提条件的。法治就是在法及其司法体制健

全的情况下，在完全地服从于和体现了社会的整体利益与群

体意志的前提条件下，能最大限度而充分地发挥个人的意志

与行为的自由的一种社会状态。 在明确了法制与法治的基本

含义之后，就会看出二者有许多区别。诸如法制所讲的法主

要指静态的法的规则及其体系，而法治所讲的法除静态的法

的规则及其体系之外，还包括动态的立法、司法、行政执法

以及守法等活动；法制所讲的法律制度既可以是好的、民主

的法律制度，也可以是不好的、专制的法律制度，而法治所

讲的法律制度单指良好的、民主的、能使法得以正确适用和

普通遵守的法律制度；法制社会中的法与民主的关系既可以

是与民众的意志相统一、体现了民众意志的法，也可以是与

民众相对立、是统治者统治民众的工具的法，而在法治社会



中法完全体现的是主权在民、政治民主；法制社会中法对权

力的规范和约束既可以是所有的人和一切国家机关，也可能

是在法的约束和规范之外仍然存在着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独

裁者或权力机关，也就是说法制并不必然地排拆人治。而法

治社会中法对权力的约束和规范却是完全的、绝对的，包括

一切的权力机关和所有的个人，法治必然地排拆人治，法在

法治社会中至高无上，除此之外不存在绝对的个人或权力机

关的至上权威，而且所有的国家权力都予合理配置和划分，

并相互制约。 在经过上述简单分析之后，就很容易得出一个

结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需要的是法治，而不是单纯的法

制。法制可以存在于奴隶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

义的任何的社会形态之中，而法治只能存在于民主政治的社

会形态中。因此，我国现在所提倡和努力建立健全的是现代

意义上的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 法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从她

的理论基础之中可以得到一些说明。法治与人治截然对立，

她强调社会中单个的所有的人的自由、独立与平等，反对迷

信和个人崇拜。法治坚决反对社会中存在着无与伦比的智慧

超群、道德高尚的圣人贤哲，强调群体的智慧和道德高于个

人。既强调和尊重个体的自由、独立与价值，又以群体的意

志对个体的行为加以有效限制为基础。显然，她远远优越于

以个人专制独裁为根本特征的人治。法治的基本原则以良好

的法的制定与遵守以及确保法的适用与遵守的完善的国家权

力机关体系的存在为主要内容。要实现这一原则，达到法治

的目标，尚需付出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然而，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在我国的建立健全，却已是必然趋势。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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